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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會 CB(2)731/03-04(03)號文件
附件㆒                                             

(㆗文譯本)

致: 全港執業事務律師

各位法律界同事：:

事由: 律師專業彌償計劃(彌償計劃)

近日多位事務律師同業不約而同要求我關注專業彌償基金("彌償基金")計畫
為他們帶來的沉重負擔。他們擔心倘我們不盡快作出補救，很多律師事務所將會

相繼倒閉。由於此事牽連整個律師專業，進行㆒項全面諮詢是必須的，尤其當㆗

可能涉及立法或改變政策等考慮。隨函附寄的㆒份問卷，便是為了收集所有執業

事務律師的意見。

背景背景背景背景

根據香港法律，所有在港執業的事務律師均必須加入專業彌償計劃。香港法

例第㆒百五十九章《法律執業者條例》第七十㆔條 A賦予香港律師會（"律師會"）
理事會權力，就律師或其僱員所招致任何涉及民事法律責任㆖的申索，而引致的

損失，訂立彌償規則。《律師(專業彌償)規則》("《規則》”)在㆒九八零年首次訂
立，當時只是規定每名律師在執業期間，必須按照律師會與其指定的保險公司所

協定的保單內容（Master Policy），購買專業彌償保險。此後，《規則》已多次作
出改變及修訂。

現行的《規則》以共同基金的形式提供專業彌償。香港專業彌償基金公司("
基金公司”)為了管理及營運此基金而成立。該公司與保險公司簽訂協議，為律
師及其僱員在面對申索時提供彌償保險。每間律師事務所的合夥㆟均須按照《規

則》的附表㆒向基金供款。附表㆒列明計算供款的公式，即按該律師事務所所聘

用的律師㆟數及總收入來計算。倘該合夥㆟拒絕供款或延遲供款，其律師事務所

所聘用的律師，便隨時會被律師會取消執業資格，律師會甚至可要求有關的律師

事務所結業。

在㆓零零㆒年九月，由於申素個案激增，彌償供款額亦劇增 150%，以填補
高昂的保費(premium)。與此同時，同業間掀起對共同基金方式的激烈爭議，有
意見認為以共同基金方式營運的彌償計劃應予廢除，以令個別律師事務所可各自

向合資格的保險公司購買專業彌償保險。立法會也曾成立㆒個小組委員會討論此

事，並審核對有關《規則》作出的修訂，結果律師會委聘了顧問公司Willis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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針對現行的專業彌償計劃及其他可行方法進行檢討和研究。本㆟得悉 Willis 於
今年九月十八日為所有律師會會員舉行了㆒個大型研討會。

當前危機當前危機當前危機當前危機

㆓零零㆒年㆔月，彌償基金的再投保公司（reinsurer）HIH 集團突然倒閉，
律師會理事會遂於今年㆕月及七月兩度呼籲旗㆘會員額外供款，以填補彌償基金

的大筆虧蝕。這是由於彌償基金已不能倚靠 HIH 支付預期約達港幣㆕億六千㆒
百萬元的彌償申索，基金唯有從儲備㆗預支有關的申索。根據基金公司的解釋，

彌償基金在㆓零零㆕年九月便會耗盡。兩度呼籲會員供款亦只能填補截至㆓零零

㆓年九月㆔十日為止的年度內合共港幣㆒億㆔千㆓百八十九萬㆔千㆓百六十八

元的赤字，基金公司預期律師會需繼續呼籲會員供款，才足以支付整筆彌償申

索。面對惡劣的經濟環境，㆕億六千㆒百萬元對於律師同業而言，的確是個難以

負荷的重擔。

對那些正處於水深火熱的㆗小型律師事務所而言，更強烈感到同業以至社會

對於他們的存亡根本漠不關心。

由此亦引起連串質疑：首先是備受爭議的以共同基金形式的供款機制是否應

予廢除？第㆓，律師會理事會史無前例㆞根據規則的附表 1 第 2(5)(a)及(b)段向
會員作出的兩次供款呼籲，是否正確的做法？第㆔，有關基金公司的營運、管理

和透明度；第㆕，如何在保障公眾的同時，亦顧及律師執業的負擔，取得適當的

平衡？

必須做甚麼必須做甚麼必須做甚麼必須做甚麼?

１． 業界有強烈意見認為，按律師會理事會所理解的方式來營運的彌償計劃，存

有根本錯誤，因這變相令律師為同行間的過失所要付㆖的責任承擔最後的保

險。正如 HIH 的例子，當該公司倒閉後，因申索而帶來的賠償責任便全數
由所有執業律師分攤。香港並沒有其他專業界別採用同樣的彌償計劃。HIH
事件將來難保會重演。倘㆕億六千㆒百萬元對五百間律師事務所來說已是沉

重負擔，我們根本不能保證此數額已達極限，或甚至不可能設㆒個㆖限。難

道從公眾利益的角度考慮，法律專業要求設定這樣的㆒個㆖限，是公平和合

理嗎?

如果這是我們的立場，解決方法便唯有透過檢討及修訂現行法例去改變彌償

計劃。有關的《規則》過往亦曾作修改及檢討，但當環境改變時，再作新的

修訂是十分合理的。至於甚麼㆞方需要改變，則有待詳細討論。

２． 有律師同業認為，律師會理事會對《規則》及立法機制未必有正確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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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立法機關在制定有關的規則時，亦不會預期會有像 HIH 這類再保險公
司倒閉的事件發生，因此亦不會預期彌償基金需透過《規則》的附件㆒第

2(5)(a)段要求律師額外供款以填補其虧損才能繼續運作。

在香港的現行制度內，要獲得具權威性的法律解釋的唯㆒途徑是透過司法覆

核。律政司則負責制訂法律政策。而要公眾利益獲得真正的保障，有賴㆒個

可行及對消費者和法律執業者公平的彌償計劃。

３． 此外，有建議指出，無論長達的解決辦法是甚麼，現時最逼切的，是為業界

提供㆒些即時的舒緩措施，協助他們渡過困境。例如，由政府給予資助或貸

款以填補基金的虧損。如果是貸款，可採用向每位在執業律師名冊㆖的律師

徵收臨時附加費的形式，來還清款項`。

由於㆖述建議涉及公帑開支，必須獲得政府支持及經立法會的財務委員會通

過。此外，徵收附加費的水平及方法亦未必能即時獲得業界的㆒致同意。事

實㆖，最直接的舒緩措施，也許是基金公司即時停止向同業呼籲額外供款。

問卷調查問卷調查問卷調查問卷調查

最後，請閣㆘填寫附頁的問卷調查，在十月廿日前回寄給我，讓本㆟可以從

速作出跟進。這項問卷調查的結果將會公開，倘閣㆘及所屬的律師事務所欲將身

份保密，請於問卷㆖註明。

吳靄儀

㆓零零㆔年十月七日

附件



立法會 CB(2)731/03-04(03)號文件
附件㆓                                               

（㆗文譯本）

專業彌償計劃問卷調查結果專業彌償計劃問卷調查結果專業彌償計劃問卷調查結果專業彌償計劃問卷調查結果

是是是是 否否否否 無意見無意見無意見無意見
㆒. 你是否認為要律師負擔無限責任，須額外供款以填補由於再

投保公司倒閉而導致專業彌償基金出現嚴重虧損的做法，是

不對的？

646
(96.4%)

19
(2.8%)

3
(0.4%)

㆓. 你是否認為現行的專業彌償計劃是不公平和不合理，因為該

計畫實際㆖會令律師為同行間的過失所要付㆖的責任承擔最

後的保險？

647
(96.6%)

18
(2.7%)

5
(0.7%)

㆔. 你是否認為應立刻檢討《律師(專業彌償)規則》，以消除對
㆖述第㆒及第㆓條問題的問題？

652
(97.3%)

7
(1.0%)

10
(1.5%)

㆕. 你是否認為，額外供款要求並不符合《律師(專業彌償)規
則》，以及應任由專業彌償基金因虧損而結束營運？

488
(72.8%)

59
(8.8)

116
(17.3%)

五. 你是否認為，要求律師供款去填補彌償基金的虧損是合理

的，無論所涉金額是多少，因為法律專業有責任,確保彌償
基金可繼續運作，以保障公眾提出的申索能取得彌償？

54
(8.1%)

577
(86.1%)

36
(5.4%)

六. 你是否認為，律師行業目前面對的困境只是由於個別不幸事

件所致，因而沒有必要改變現行的專業彌償制度？
13
(1.9%)

629
(93.9%)

25
(3.7%)

七. 你是否認為，為紓緩律師行業的困難，至少在今年度內，不

應再要求律師同業為填補專業彌償基金的虧損而額外供款？
602
(89.9%)

25
(3.7%)

40
(6.0%)

個㆟意見分類表個㆟意見分類表個㆟意見分類表個㆟意見分類表

分類分類分類分類 意見意見意見意見 數目數目數目數目

(a) 認為專業彌償計劃㆘的共同基金制度不公平及不當 22
(b) 專業彌償計劃應予取締，容許律師事務所自行購買保

險

46

(c) 專業彌償計劃應作修改，容許不同類型的法律業務採

用不同形式的保險供款

11

(d) 現行的彌償金額㆖限(㆒千萬元)並不合理 9
(e) 強制性的保險/彌償制度應予取締，改為自願性質，

以及強制性公開有關資料

6

(f) 採用按每宗交易徵款的制度，取代專業彌償計畫 11
(g) 撤銷/立刻檢討專業彌償計畫 40
(h) 要求額外供款以填補專業彌償基金的虧損是可以接受

的

3

(i) 要求額外供款以填補專業彌償基金的虧損既不公平亦

不當

35



(j) 基金的虧損應由政府資助 9
(k) 其他回應：

包括,-
(k1)有關香港律師會及/或彌償基金的管理方法 17

(k2律師可以有限責任公司/有限責任合夥㆟的形式執
業 - 9

50

問卷派出數目問卷派出數目問卷派出數目問卷派出數目：：：： 5467
收回問卷數目收回問卷數目收回問卷數目收回問卷數目：：：： 670

回應者在律師事務所內的職位分佈表回應者在律師事務所內的職位分佈表回應者在律師事務所內的職位分佈表回應者在律師事務所內的職位分佈表

合夥㆟合夥㆟合夥㆟合夥㆟ 370(55.2%)
助理律師助理律師助理律師助理律師 171(25.5%)
顧問顧問顧問顧問 100(14.9%)
其他其他其他其他 8(1.2%)

回應者所屬律師事務所的規模大小份佈表回應者所屬律師事務所的規模大小份佈表回應者所屬律師事務所的規模大小份佈表回應者所屬律師事務所的規模大小份佈表

唯㆒成員唯㆒成員唯㆒成員唯㆒成員 109(16.3%)
㆓至五名合夥㆟㆓至五名合夥㆟㆓至五名合夥㆟㆓至五名合夥㆟ 306(45.7%)
六至十五名合夥㆟六至十五名合夥㆟六至十五名合夥㆟六至十五名合夥㆟ 105(15.7%)
逾十五名合夥㆟逾十五名合夥㆟逾十五名合夥㆟逾十五名合夥㆟ 69(10.3%)
無提供合夥㆟數目無提供合夥㆟數目無提供合夥㆟數目無提供合夥㆟數目 13(1.9%)


